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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 由于意气用事， 让自己卷入了一起

抢劫案。 原本只想找几个朋友教训一下被害人， 结果朋友不仅打

了人， 还抢了东西。

虽然抢到的财物价值不高， 可一旦成为抢劫案的主犯， 就将

面临至少 3 年的有期徒刑。 如果离开大学校园被关进高墙 3 年，

他的一生必将从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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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替女友出气 被控抢劫
力辩无罪获不起诉 继续学业

打人拿走财物

被控抢劫

小威刚满 19 岁， 是北京某大

学的在读学生， 从小安分守己。 因

为小强纠缠小威的女朋友， 小威就

找了同学小旺等人帮忙， 让他们教

训一下小强。

一天中午 ， 在一个居民小区

内， 小旺等四五个年轻人对小强一

顿拳打脚踢， 临走时还从小强身上

拿走了一部破旧的手机和 10 元钱，

但小威并没有在打人现场。

事件发生后， 被害人小强马上

报了案， 公安机关也很快侦破了此

案， 参与打人的 6 人很快供出了小

威， 7 人都因涉嫌抢劫罪被公安机

关刑事拘留， 随后即被逮捕。

春节前夕， 小威的母亲找到我

所在的律所， 委托我为小威担任辩

护人。

小威的母亲当时焦急万分， 请

我一定要救救她的孩子。 而听完她

对案情的简单介绍后， 我的心情也

非常沉重， 因为抢劫罪是性质最为

严重的侵犯财产犯罪， 最低法定刑

是 3 年有期徒刑。

如果小威确实构成抢劫罪， 他

作为案件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刑期

肯定还不止 3 年， 对一个年轻的大

学生来说， 这很可能意味着前程尽

毁。

但作为一个专业律师， 我也注

意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小威对朋友

打人后拿走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是否

知情？ 是否参与了预谋？ 这是小威

能否构成抢劫罪的关键。

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共

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

罪， 也就是犯罪行为人之间要有犯

罪意思的沟通和联络， 如果小威没

有与具体实施抢劫行为的人事先达

成共谋， 或要求他们拿走被害人的

财物， 小威就没有抢劫被害人的故

意， 就不能构成抢劫罪。

这种情况下， 其他犯罪嫌疑人

实施的抢劫行为属于共同犯罪理论

中的 “实行过限”， 不知情者不应

对此承担责任。

由于案情相对比较简单明了，

因此查明并证明小威没有策划抢劫

行为， 对抢劫行为事先也毫不知情

就成了我辩护工作的关键。

经过阅卷会见

确定思路

为查证案件中的关键点， 我首

先去复印了公安机关移送给检察院

的起诉意见书。

该意见书的内容非常简单， 有

关犯罪事实的描述只有寥寥几行：

“……犯罪嫌疑人小威伙同小

红、 小锋、 小磊、 小龙、 小旺、 小

石在本市朝阳区小区内， 使用棒球

棍及拳脚将事主小强殴打后， 抢走

事主小强价值 300 元的手机一部和

现金 10 元……”

从该意见书的叙述来看， 本案

似乎是一起偶遇被害人后发生的临

时起意的抢劫案件。

从内容来看， 明显忽视了共同

犯罪发生的起因和小威是否在场等

关键细节。 至于小威是否有抢劫被

害人钱物的共同犯罪故意， 起诉意

见书中根本没有体现。 我感到， 这

些正是本案辩护工作的施展空间。

在复印案卷之后， 我又去会见

了犯罪嫌疑人小威。

当小威出现在面前时， 我明显

感到， 这是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

略显稚气的脸上是一副茫然的表

情。

或许他根本想不到， 自己的这

一行为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

让他仔细讲述了案件发生的全过

程，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小威听女朋友说， 男青年小强

经常纠缠她， 她想让小威找人教训

一下小强。

随后， 小威找到自己的同学小

旺， 让小旺帮忙 “教训教训、 吓唬

吓唬小强， 让他以后别再缠着我女

朋友了”。 小磊、 小石也是小威的

同学， 知道这事后就和小旺一起和

小威吃了饭， 吃饭时小威提出 “教

训 ” 一下小强 ， 还特别嘱咐说 ：

“别把他打伤了”。

而当天小旺等人殴打小强时，

小威并不在场， 临走时， 小旺等人

顺手牵羊拿走了 10 元钱， 这个情

况小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通过阅读案卷和会见当事人，

我确信， 该案的关键点已经有了足

够的事实依据， 可以据此展开自己

的辩护了。

此时， 我的工作重点就是尽快

确立辩护的基调和目标： 既然小威

没有事先策划抢劫小强的行为， 也

没有在案发现场参加殴打和抢劫，

那么当时发生的抢劫行为显然是超

出小威意愿的， 是殴打之外的 “过

限行为”， 应由当时实施抢劫行为

的人承担责任， 而小威只须对此前

的打人行为负责。

至于小威策划的打人行为， 情

节介于殴打与故意伤害之间， 由于

并没有造成轻伤或轻伤以上的危害

结果，因此不应构成故意伤害罪，从

结果上看只属于一般的殴打行为。

详述辩护意见

坚持无罪

通过前期工作， 我为本案辩护

确定了立足点———无罪辩护。

同时我认为， 因为案件尚处于

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还没有下

最终的结论， 此时应当及时介入，

争取让检察机关接受小威不构成犯

罪的辩护意见。 如果成功， 则可以

得到不起诉的处理， 避免案件进入

审判阶段。 因为一旦进入法庭审理

阶段， 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已经认定

小威涉嫌犯罪 ， 需要承担刑事责

任， 此时再寄希望于法院作出无罪

判决就要困难得多了。

基于上述分析， 我先写了一份

“辩护意见书 ”， 递交给了检察机

关。 意见书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小威

不构成犯罪。

首先， 小威没有抢劫的共同犯

罪故意。

小威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让人

把小强打一顿， 希望以此达到小强

不再纠缠其女朋友的目的。 他交待

小旺等人时也很明确， 就是 “教训

教训 、 吓唬吓唬他 ， 别把他打伤

了”。

可见小威和小旺等人的共同故

意就是对小强实施暴力， 不包含抢

劫小强财物的故意。

即使小威明确告诉小旺等人不

要把人打伤了， 如果小旺等人最终

把小强打伤了， 造成了轻伤或者重

伤或者更严重的后果， 小威都要承

担责任， 因为他与小旺等人的共同

故意里有实施暴力的内容， 而实施

暴力有可能造成轻伤、 重伤或更加

严重的人身伤害后果。

但对于实施暴力以外的其他行

为和由此造成的后果， 小威都不应

当承担责任。

其次 ， 小威没有参与实施抢

劫， 这点事实是非常明确的。

最后 ， 小威的行为不构成犯

罪。 这次打人事件连轻微伤的后果

都没有造成 ， 而依据刑法有关规

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只有造

成了轻伤或者更为严重的后果， 才

能构成犯罪。 所以， 小威的行为不

构成犯罪。

实际上， 如果没有拿走一部手

机和 10 元钱的行为 ， 小威让人

“教训教训、 吓唬吓唬小强” 的行

为及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比较轻微

的 ， 至多是违反治安管理法的行

为， 根本不构成犯罪。

最后我提出， 由于小威的行为

不构成抢劫罪， 也不构成故意伤害

罪， 检察机关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

的有关规定， 对小威作出不起诉的

决定。

检察院“不起诉”

返校被拒

经过慎重研究， 检察院对小威

作出了 “不起诉决定”。

“不起诉决定书” 认为： 小威

实施了 《刑法》 规定的寻衅滋事行

为， 但犯罪情节轻微， 具有自首情

节， 认罪态度较好， 积极赔偿被害

人损失， 决定对小威不起诉。

可见检察院最终采纳了我的意

见 ， 认定小威的行为不构成抢劫

罪。

至此 ， 该案得到了圆满的解

决， 我的工作也结束了。

正当我忙于别的案子时， 忽然

从小威的母亲处得到一个消息： 小

威在被释放后， 其所在的学校以小

威被逮捕为由拒绝接受其返校。

出于对小威的了解， 我不愿看

到自己的当事人被社会所抛弃， 而

希望他今后的生活道路能少些坎坷

和歧视， 多些温暖和平坦。 于是我

决定尽自己所能说服学校， 帮助小

威重返校园。

可能是受职业习惯的影响， 我

没有找学校直接沟通， 而是深思熟

虑后， 写了一封 “律师函”， 希望能

打动和说服学校。

我指出：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的

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

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所以从法律上

讲，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犯

罪嫌疑人， 在法律上并不是犯了罪的

人。

虽然小威曾经因涉嫌抢劫罪被刑

事拘留和逮捕， 但刑事拘留和逮捕不

是对案件事实的实体处理， 由于法院

并没有对其作出有罪判决， 所以， 小

威在法律上是无罪的 。 无论任何时

间、 任何场合， 小威都不能因为这次

刑事拘留和逮捕而被视为已经构成犯

罪和有前科的人。

小威虽然已经到了成年的年龄，

但他毕竟刚刚过十八岁， 还在学校接

受教育， 没有参加过社会活动， 也没

有相应的工作技能和经验。 遭受这次

深刻的教训 ， 小威应该能够认真反

省， 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严格要求

自己， 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 做一个

遵纪守法的合格学生、 合格公民。

同时， 即使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

罪人，社会也有责任提供、创造重新回

归社会、改过自新、重新生活的机会。

况且在小威的案件中， 他并没有

被法院判处有罪， 根据案件的具体事

实， 检察院已经作出了对小威不起诉

的决定， 作为小威就读的学校， 更应

该给小威继续学习的机会。”

最后我情真意切地恳求道： “作

为曾经担任小威辩护人的律师， 恳请

学校领导能够本着对青少年教育挽救

的精神， 同意小威继续在学校良好的

教育环境中完成他的学业， 为他以后

参加社会工作和生活打下良好的基

础。”

学校收到 “律师函” 后， 对小威

的返校学习重新进行了研究， 最终决

定接受小威回学校继续学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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